
 

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

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通知书 

（2019）粤 0307执 2555号   
 

张铿坤、金辰： 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铿坤与被执行人金辰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过程中，已作出（2019）粤 0307 执 255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，

依法裁定拍卖、变卖金辰名下的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西

六路 9号-9-1 的房产（所有权证号：2016023669）。 

因在指定议价期限内双方当事人议价不能或不成并且不具备

定向询价条件，本院将采取网络询价的方式确定上述财产处置参

考价。本院经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向京东大数据评估询价平台、

阿里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和中国工商银行融 e 购电商平台共三家

网络询价平台发函查询上述标的的市场价值，所有平台均在期限

内出具询价结果或者补正结果。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

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上述房

产处置参考价将取三家网络询价平台出具结果的平均值即人民币

1935546元。本院在拍卖上述财产时将以上述价格作为司法网络拍

卖的起拍价。 

特此通知 

 

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

联系人：刘翠玲、刘莹      

联系电话：0755－89349176、84862453 

联系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德政路 8 号龙岗法院执行

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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